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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WOT個人口頭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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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WOT個人口頭報告

生涯歷程檔案報告



期中考_40 題選擇題 佔30%。

期末考_40 題選擇題 佔30%。

平時成績 佔40%

個人出席 佔20%

口頭報告 佔10%

生涯歷程檔案 佔10%

評量方法



期中考後開始，連續五週，

每次9-10位同學。

個人口頭報告_三分鐘，

下週同學給建議_兩分鐘。

不必交紙本報告。

SWOT個人口頭報告



第16、17週完成。

每位同學_個別作業。

繳交電子檔。

生涯歷程檔案報告



上課規範

不能吃東西及睡覺(隔牆有眼)

手機放在手機袋不得聲響(互相尊重)

期中、末考試請認真(獲得學分)

各組小老師負責準備教具、日誌及點名

ooooooo這條留給你們?



Relax

課程即將開始



勞動法令與工作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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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12月勞動部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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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10月新北市勞檢處檢查有關約定違
約金條款事項
以勞工未依規定期間預告離職的情形最多
，包括亞東、淡水馬偕、雙和、台北慈濟
、台北及永和耕莘等6家醫院。

其次為未達最低服務年限，有亞東、雙和
、台北慈濟及仁愛等4家醫院。

馬偕醫院甚至還有約定「未依規定期間繳
回連帶保證人同意書者，視為自動離職，
並不得要求薪資或其他補償」條款，已明
顯違反《勞基法》，最高可處100萬元罰鍰
。13



付薪假剝削護理師？亞東醫院：過去立意良善、現已取
消
 新北市板橋區亞東醫院昨6/19遭人踢爆剝削護理師，苛扣休假與強迫加班

，以及「互相檢舉點數制」，甚至發生要求付錢買休假之情事，網友戲稱
是超越「無薪假」的發明。遠東集團旗下亞東醫院今(20)日表示，過去許
多政策是立意良善，造成許多誤會，今年《勞基法》修法後就再也沒有出
現網友描述的問題。

 根據PTT八卦版網友爆料表示，若狀態，上班時數超過負數才可上班當日
病人不多時，院方會要求護理師放特休假要求當天不用上班，沒有特休假
則以請假方式休假，並強制護理師繳回請假薪資；此外，護理站內也以「
互相檢舉點數制」督促工作，1點可得到200元；最後還出現下月上班時數
為負數的申請加班費用。

 亞東醫院對此表示，「付薪假」與「負時數」確實存在過，其餘項指控都
是子虛烏有。亞東醫院解釋，過去因為部分同仁需要進修，又擔心請事假
會影響考績，因此讓進修同仁先領取全薪，事後再繳回多給付的薪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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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針對當日病人較少的問題，院方則說是因為當天護理站
的確沒有多餘的工作可以指派，因此做出合理的調度，要求護
理師前往較忙碌的病房支援，但有些護理師不願意支援，院方
只得參考「進修同仁」的方式處理，要求對方放假或請假，若
同仁不願意接受調度也不接受休/請假，當天上班時數就會不
算數，累積到下個月計算，才會出現「負時數」的問題。

院方坦言，沒工作不等於沒上班，過去的作法的確不妥，今年
新制《勞基法》上路後，就已經取消「付薪假」與「負時數」
的制度。

新北市勞工局也說，目前勞工局正辦理醫療院所檢查專案，亞
東醫院為專案檢查名單之一。另外，關於「積借休制度」問題
，勞工局將透過現場訪談予以釐清，並責請醫院提出相關資料
，並強調勞工局不准許「負時數」的工作規則出現，若查有違
法，將依法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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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
【一例一休急轉彎】

勞權倒退30年的大修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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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勞工權益4個不變的保障

1. 每天工時8小時不變

2. 每週工時40小時不變

3. 週休二日精神不變

4. 加班費計算費率不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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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1：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

【一例一休修法】

為了讓勞工休息日能真的休息，休息日工資從
優計算：做1~4小時，以4小時計算；做4~8小
時，以8小時計算。

【最新修法草案】

休息日工資核實計算，做幾小時領幾小時。

外界擔憂，核實計算將削弱休息日「以價制量
」的效果，勞工離周休二日越來越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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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2：特休假可遞延一年
【一例一休修法】

特休假一年內未休完，應直接折算
工資給員工。

【最新修法草案】

特休假未休完可遞延至隔年，隔年
未休完再折算工資。特休假原先是
蔡英文勞動政見中唯一完全落實的
，若修法後，員工2年內未休完特
休才能折算工資，恐怕無法在1年
內得到充分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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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3：輪班間隔由11小時縮為8小時

【一例一休修法】

輪班需間隔11小時（目前尚未生效）。

【最新修法草案】

甲案：以間隔8小時為原則；但如果經過工會
或勞資會議同意，可另約定超過連續8小時之
休息時間。

乙案：以間隔11小時為原則；但若經工會或勞
資會議同意，可另約定時間，不得少於連續8

小時。

但是，在台灣企業工會及勞資會議覆蓋率皆不
到1 成的情況下，勞工根本無法說不，過勞的
花花班表只會越來越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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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4：「七休一」將變「十四休二」

此次修法更放寬了原本勞基法的「七
休一」規定，過去函釋規定2個例假應
間隔6個工作日。

但這次修法擬放寬為經工會及勞資協
議後，可挪移例假，恐將造成連續上
班12日的慘況。

最新進度：行政院版號稱增加「把關
機制」

1.以行業別報中央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同
意

2.勞動部審查是否為可鬆綁行業

3.個別企業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

4.30人以上事業單位須報主管機關備查
31



修法方向5：將加班上限由每月46小時提高至54小時
，但每三個月合計可加班時數沒有變仍應維持在138小時

加班上限也不是「一例一休」修
法範圍，但在資方多年遊說下，
提高加班上限仍成為此次修法草
案內容，共分為兩案——

甲案：1個月加班時數上限適度放
寬為54小時。

乙案：以3個月為週期計算，單月
加班時數上限為54小時，3個月
之加班總時數不得超過138小時
。32



被消失的7天假呢?

此次修法其實已經並非「修
正一例一休」了，而是更動
整部勞基法，及原先保護勞
工的精神。

過去因應一例一休而被砍去
的七天國定假日，這次修法
卻隻字未提。

若修法通過，最後勞工得到
的，恐怕只是更長的工時及
更少的假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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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工資的歷史
 民國57年3月16日發布「基本工資暫行辦法」，並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600元，每

日20元

 民國108年8月14日發布，自109年1月1日起，每月基本工資由23,100元調整至
23,8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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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
勞動基準法下護理排班問答暨合理護理排班指引與
範例 107.8

勞動基準法於108.6.19公告

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108.2.14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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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/勞動基準法下護理排班問答暨合理護理排班指引與範例 (1)107.8.pdf
附件/1勞動基準法.pdf
附件/1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.pdf


各小組填寫10個問題

1. 依據勞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，班與班之間須間隔
多久？

2. 勞動基準法法定正常工作時間為何？

3. 依勞動基準法規定， 雇主延長勞工之工作時間連
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日不得超過多少小時？

4. 對於雇主預告終止勞動契約的期間訂定有具體的規
定，有關預告期間的規定有哪些?

5. 雇主得強制從事一般工作性質之勞工退休年齡為多
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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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第 16 條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

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，其
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
一、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於10日前預告之。
二、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20日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，於30日前預告之。
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
出。其請假時數 ，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，請
假期間之工資照給。
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
期間之工資。

56



6. 根據【勞動基準法】規定，童工不得於下列哪一項
時間內工作？

7. 依勞動基準法規定，勞工繼續工作4 小時，至少應
有多少分鐘之休息？

8. 依據勞動基準法，特別休假如何給予?

9.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
，依何標準加給，怎麼給?

10. 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性勞工，不得於何時段夜間工
作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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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，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
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

1.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
1/3以上。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
工資額加給2/3以上。

2.依第32條第4項規定(係指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)，延長
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。

3.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工作時間在2小時
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/3以上；工作2

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
2/3以上，第9小時(含)以後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
2又2/3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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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
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
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三日。

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，七日。

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十日。

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，每年十四日。

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，每年十五日。

十年以上者，每一年加給一日，加至三十日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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